 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招聘教师公告

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与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由山西省大同市人民政府投资新建的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学校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御东新区，占地面积9.73 万平方米，设计规模为初中42个教学班、高中30个教学班。学校按照山西省标准化学校建设标准进行建设，预计2011年9月投入使用。

为打造具有显明特色的地方品牌学校，推动大同市基础教育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提升地方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经学校校务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从2011年秋季开始招收高一、初一新生。现拟面向全国招聘大学毕业生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招聘人数及岗位类别附后）。现将招聘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择优招聘德才兼备的全国重点大学应届毕业生。 

二、招聘岗位 

全额事业单位在编教师 
三、招聘条件 

（一）应届大学毕业生 

1.热爱教育事业，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学业成绩优秀，具有招聘岗位要求的学科教师资格，具有基本的教育教学技能。 

2.具有全国重点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学位并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 

（二）人事关系和待遇

1、一经聘用，享受当地公办学校教师同等待遇。
2、提供校内食宿条件。

四、招聘程序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

填报《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应聘教师报名表》，提供身份证、学校提供的就业推荐表、教师资格证等材料的复印件，个人正面免冠彩照2张。
以上材料于2011年3月20日16:30前送大同市教育局人事科或北京师范大学就业指导中心261办公室，也可发送电子邮件至：dtsjyjlwl@126.com。
（二）教学能力测试
本次招聘不进行笔试,应聘人员经招聘委员会初审入选后，即发教学能力测试通知。依教学能力测试成绩由高到低1:1进入体检。

（三）体检

体检参照《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体检项目和标准》执行，不合格者取消资格。

（四）政审

由市教育局负责，不合格者不予录用。
五、录用公示：

教学能力测试成绩入围，且体检、政审合格，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并由市教育局进行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的人员，签订《就业协议书》后，须完成正常学业，待获得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后，由相关部门办理录用手续，否则将取消拟聘用资格。试用期一年，试用期内不称职者取消录用资格。正式录用后５年内不得调离工作岗位。

六、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352—2087329
传    真：0352—2087330
七、纪律要求 

为保证招聘工作的严肃、公正，招聘工作的各个环节严格按规定程序和纪律操作，严禁营私舞弊，确保招聘工作顺利进行。应聘者若有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等现象发生的，取消录用资格。 

附件1：北师大大同附中2011年招聘教师岗位类别表

	学科
	大学毕业生

	
	

	语文
	8

	数学
	8

	英语
	8

	物理
	3

	化学
	3

	生物
	5

	政治
	5

	地理
	5

	历史
	5

	体育
	3

	音乐
	3

	美术
	3

	信息技术
	3

	通用技术
	3

	合计
	65

	
	


附件2：

北京师范大学大同附属中学校应聘教师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片

	籍 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身份

证号
	
	专业技术职务
	
	

	毕业时间、院校及专业
	

	教师资格证书号
	
	教师资格证书学段及学科
	

	拟聘岗位
	
	有效联系方式
	

	学

习

工

作

简

历
	（从高中填起，何年何月何校学习、工作，任何职务）



	所获主

要荣誉
	

	自我评价
	

	本人确保以上所填信息均真实、准确，对因提供信息不实所造成的后果，本人自愿承担所有相应责任。

本人签名：


